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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128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子公司 

拟与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签署和解协议的补充公告 
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

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——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吉林泰合公司”）、甘肃瓜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瓜州公

司”） 和全资子公司——蒙东协合镇赉第一风力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蒙一公司”）、蒙东协合镇赉第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蒙二

公司”）就投产以来风机未达性能保证值所涉及的电量补偿损失、设备

维修及备件费用等问题，分别与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华锐风电”）进行了友好协商并达成处理意见，吉林泰合公司、

蒙一公司、蒙二公司和瓜州公司拟与华锐风电签署《风力发电机组有关

质保问题和解协议》，主要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华锐风电的基本情况 

1、经济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（台港澳与境内合资、上市）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文化大厦 19 层 

法定代表人：肖群 

注册资金：402040 万元（此为公司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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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执照注册号：110000009320573 

税务登记证号码：110108784800267 

经营范围（主营）：生产风力发电设备；开发、设计、销售风力发

电设备；施工总承包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代理进出口；信息咨

询（不含中介服务） 

2、截止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，总资产为 1,585,172.19 万元；净资产

为 788,661.92 万元；营业收入 48,380.59 万元；净利润-86,458.11 万元。 

3、2015 年 6 月 30 日，华锐风电的前十大股东情况为： 

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
单位:股 
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
（全称） 

报告期

内增减 

期末持股 

数   量 
比例
(%) 

持有有限售 

条件股份数量 

质押或冻结情况 
股东性质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萍乡市富海新

能投资中心 

（有限合伙） 
 1,197,303,370 19.85 1,197,303,37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

大连重工·起重

集团有限公司 
 1,016,940,000 16.86 1,016,940,000 无  国有法人 

北京天华中泰

投资有限公司 
 480,000,000 7.96 480,000,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

FUTURE 

MATERIAL 

INVESTMENT 

LIMITED 

 480,000,000 7.96 480,000,000 无  境外法人 

西藏新盟投资

发展有限公司 
 420,000,000 6.96 420,000,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

北京新能华起

投资顾问 

有限责任公司 
 291,000,000 4.83 291,000,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

大连汇能 

投资中心 

（有限合伙） 
 242,696,630 4.02 242,696,63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

拉萨开发区 

富鼎顺投资 

有限公司 
 144,000,000 2.39 144,000,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

萍乡市瑞华丰

能投资管理 

有限公司 
 142,800,000 2.37 142,800,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

北京华丰能投

资有限公司 
 120,000,000 1.99 120,000,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

SINARIN 

INVESTMENT 

LIMITED 
 120,000,000 1.99 120,000,000 无  境外法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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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4、公司与华锐风电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二、合同签署及执行情况 

1、吉林泰合公司与华锐风电的合同签署及执行情况 

（1）2008 年吉林泰合公司与华锐风电签订了《风力发电机组采购

合同》，双方对于损失补偿事项做出约定，主要内容如下：（摘自原合

同） 

“10.10 如果由于卖方原因，合同设备不能在质保期内达到附件二

和附件六规定的质量保证值，则买方有权要求卖方采取措施使之达到保

证值。卖方在收到买方的书面通知后 1 个月内，有责任采取任何可能的

措施。如果仍不能达到质量保证值，卖方应按 10.16 和 10.17 款规定支

付违约金。卖方提交违约金后，仍有义务向买方提供技术帮助，采取措

施以使设备达到各项性能指标。” 

“10.11 对于买方根据本合同第 10.6 款、10.8 款和 10.10 款的规定

对卖方提出索赔，在收到买方的书面通知后，卖方如果有不同意见，应

在 3 周内提出协商的要求，否则，将视为已接受索赔要求。” 

“10.16 对于在一个完整年内结束时达到卖方保证功率曲线的 95%

及以上的风电机组，卖方与业主应当签署功率曲线的验证证书；对于在

一个完整年结束时未达到卖方保证功率曲线的 95%的风电机组，卖方应

在可延长的 6 个月的时间内，采取有效的并符合本合同规定的措施（修

改功率曲线除外）使其达到卖方保证功率曲线的 95%及以上。” 

“10.17 可利率低于保证值的索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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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风电机组验证的可利用率每低于可利用率保证值 1个百分点,

卖方支付设备总价 1%的违约金，最高到合同总价的 10%。” 

（2）合同执行情况： 

华锐风电按合同要求提供风机并安装完毕。在执行质保期内维护

时，存在不能保证我公司购置的设备正常使用，无法达到规定出力，备

品备件不能及时更换，导致我公司损失较大。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就以下

问题达成一致： 

补偿因上述因素而对公司造成的损失： 

①质保期内，我公司购买的备品备件垫付资金； 

②上述原因给吉林泰合公司造成的电量损失； 

③未达到性能保证值，所需要投入的技改费用。 

2、蒙一公司、蒙二公司、瓜州公司与华锐风电的合同签署及执行

情况 

（1） 2010 年蒙一公司、蒙二公司、瓜州公司分别与华锐风电签订

了《风力发电机组采购合同》，双方对于损失补偿事项做出约定，主要

内容如下：（摘自原合同） 

“10.3 卖方保证所提供的合同设备整机经过测试合格，合同项下提

供的全部合同设备没有设计、材料或工艺上的缺陷（由于按买方的要求

设计或按买方的规格提供的材料所产生的缺陷除外），卖方应保证本合

同项下设备运行满足以下要求： 

    在合同约定的现场环境下，合同设备的主要部件，包括：叶片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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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机、齿轮箱（含主轴承）、变频器、轮毂使用寿命至少应为 20 年，

如由卖方原因导致在寿命期内因无法修复而发生报废，卖方应当按照买

方实际使用年限与寿命年限比例退还相应款项。” 

   “ 10.10 如果由于卖方原因，合同设备不能在质保期内达到技术附

件规定的性能保证值，则买方有权要求卖方采取措施使之达到保证值。

卖方在收到买方的书面通知后 10 天内，有责任采取补救措施。如果仍

不能达到性能保证值，卖方应按本合同条款 10.16 规定支付违约金。卖

方提交违约金后，仍有义务根据合同在质保期结束前向买方提供技术服

务。 

对于在质保期内发现的设备缺陷，在质保期结束后的 15 天内提出

的索赔要求仍然有效。” 

“10.16 性能保证 

在质量保证期内，卖方保证： 

如果风电机组的安装和测试，依照卖方提供的功率曲线验证程序进

行测试其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风电机组的功率曲线应≧功率曲线表格

中数值的 95%（详见附件） 

在质量保证期内整个风场设备的每个考核年度内可利用率应≧95%，

单台风电机组可利用率应≧90%。 

功率曲线以及可利用率的计算方法详见合同附件二。 

如未达到上述保证值，则卖方应按下述规定支付罚金： 

功率曲线按单台考核，每低 1%（百分之一），违约赔偿为经测试的

该台风机主机设备合同价的 1%（百分之一）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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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合同执行情况： 

华锐风电按合同要求提供风机并安装完毕。在执行质保期内维护

时，存在不能保证我公司购置的设备正常使用，无法达到规定出力，备

品备件不能及时更换，导致蒙一公司、蒙二公司、瓜州公司损失较大。

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： 

补偿因上述因素而对公司造成的损失： 

①质保期内，蒙一公司、蒙二公司、瓜州公司分别购买的备品备件

垫付资金； 

②上述原因给蒙一公司、蒙二公司、瓜州公司分别造成的电量损失； 

③未达到性能保证值，所需要投入的技改费用。 

3、2014 年因华锐公司低穿改造所使用的变频器不能满足性能要求，

吉林泰合公司已与华锐公司解除合同，要求退还已支付的设备款（华锐

公司已同意退还）。吉林泰合公司与大连尚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

《风机低电压穿越系统改造合同》。 

三、对公司本期利润影响 

如签署《风力发电机组有关质保问题和解协议》，对吉电股份本年

净利润预计影响金额为 8143 万元，预计影响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4979 万

元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




